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加强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宿政办秘〔2024〕2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宿州市加强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8月15日
宿州市加强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切实加强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的实施意见》（皖政办秘〔2024〕30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5年6月底前，重点完成投入使用15年及以上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2025年底前，建立健全住宅电梯问题发现、应急维修、资金保障、政策支持、维修改造更新等长效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化解住宅电梯安全风险。

二、重点任务
（一）强化隐患排查，建立工作台账。

1．全面摸排投入使用15年及以上住宅老旧电梯数量、分布和运行情况，建立“15年以上住宅老旧电梯清单”，为集中维修改造更新工作提供数据支持（见附件）。（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市场监管局、市房管中心）
2．充分发挥12345热线、12315热线、96366电梯应急救援公共服务平台作用，依托安徽省电梯智慧监管系统，常态化建立“住宅电梯问题隐患台账”，督促使用单位及时整改处置，开展“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消除安全隐患。（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市场监管局、市房管中心、市数据资源局）

（二）强化安全评估，拿出处置意见。
3．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根据“15年以上住宅老旧电梯清单”，组织电梯使用单位征集业主维修改造更新意愿，确定“15年以上老旧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清单”，引导使用单位委托有电梯安全评估能力的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开展安全评估工作。（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4．安全评估机构应当制定发布电梯安全状况评估作业指导文件，按时出具安全评估报告，根据合同约定提出一般修理、重大修理、改造、更新四类整改建议。（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市场监管局）
5．建立安全评估机制。根据《住宅电梯安全评估工作办法》（皖市监特设〔2024〕4号），明确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的适用情形。对投入使用年限较长、运行故障率较高、居民群众投诉较多、存在安全隐患的住宅电梯，或各方对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意见不统一的，鼓励引导使用单位委托评估机构开展安全评估。（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市场监管局、市房管中心）

（三）强化责任分工，优化工作流程。

6．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指导辖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建立完善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协调机制，明确协调专员，协调解决资金筹措等事项，指导辖区内住宅小区按程序推动15年以上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房管中心）
7．对于住宅电梯重大修理、改造、更新的监督检验申请，电梯检验机构应优先安排。接受委托开展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项目招标的机构应简化流程、急事快办。（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改革委）
8．鼓励执行电梯维护保养和使用管理合同示范文本，进一步规范约束住宅电梯维护保养和使用管理行为。（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市场监管局）

（四）强化监管服务，健全长效机制。
9．推动智慧化监管。发挥智慧市场监管系统、96366电梯应急救援公共服务平台和12345热线作用，联通物业管理信息化平台，对接城市生命线工程，强化住宅电梯风险预警和信息共享。（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数据资源局、市房管中心、市市场监管局）
10．推行电梯保险制度。鼓励保险公司开发电梯综合保险产品，按照“服务民生、惠民微利、公平持续”的原则，创新“保险+服务”模式，促进电梯安全相关方积极投保。（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宿州监管分局）

（五）明确资金渠道，优化规范使用。

11．拓宽资金筹措渠道。推进住宅电梯等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费用在物业服务合同中单独列支，占比不少于总物业服务费用的10%。鼓励住宅小区按程序使用住宅电梯投放商业广告收益，增加小区公共收益，用于住宅电梯安全评估、购买保险及维修改造更新支出。（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房管中心）
12．做好常态维修改造更新资金使用。进一步发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及其增值收益在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中的作用。处置时不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按合同约定承担所需资金。需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由电梯所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督促使用单位按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安徽省物业管理条例》《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中申报维修改造更新资金。首期缴纳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不足或未缴纳首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园区管委会按照属地原则负责制定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资金筹措办法。（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房管中心）
13．做好应急维修改造更新资金使用。住宅电梯发生故障停运的，督促使用单位按照“紧急修、保运行”的原则，依据《住宅电梯应急维修改造更新工作办法》（建房规〔2024〕3号）组织实施维修改造更新，保障电梯安全运行。市、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园区管委会应设立应急备用金，额度可按首期缴存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总额的3%－5%确定，用于垫付住宅电梯应急维修改造更新费用，垫付的费用应按照“谁借用、谁返还”的原则及时返还。（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房管中心、市市场监管局）
14．积极争取国家项目资金支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推进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要求，将符合条件的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项目列入申报各类中央资金项目支持范围。鼓励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结合自身财力以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推进住宅电梯安全评估和维修改造更新工作。鼓励各县区人民政府将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和民生实事工程，与城市更新工作有机结合，加大相关项目储备推进力度。（责任单位：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房管中心、市市场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宿州市分行）
三、工作步骤

在2025年6月底前，重点完成全市15年以上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作。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4年8月底前）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成立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专项行动工作专班，统筹推进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专项行动，制定本辖区内专项行动具体实施方案和政策保障措施，召开专题部署工作会议，定期调度、督导通报，及时汇总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协调解决专项行动中的重大问题。

（二）集中攻坚阶段。（2025年6月底前）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实施集中攻坚，组织开展安全评估，维修改造更新住宅老旧电梯。2025年6月底前，对投入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按需完成维修改造更新，消除问题隐患。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5年7月－2025年底）
开展督导检查，对集中攻坚行动进行“回头看”，全面总结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作经验做法，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制度措施。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管委会要把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作纳入“民声呼应”工作体系，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具体措施，协同推进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作。各级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指导住宅小区物业公司强化物业管理服务，加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使用的服务和监管。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指导使用单位加强电梯安全管理，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二）强化基层治理。

加强党建引领，将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作为“皖美红色物业”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物业管理服务提升攻坚行动一体推进。学习借鉴“浦江经验”“枫桥经验”，充分调动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积极性，共同参与住宅电梯维修改造更新，更好服务居民群众。
（三）注重宣传引导。

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工作并做好相关政策解释，提高居民群众对电梯维修改造更新流程的知晓度，争取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提升其参与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作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共识。调动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及小区业主等主观能动性，努力打造一批电梯维修改造更新示范工程。

（四）严格监督审计。

强化政策支持资金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管理和审计监督。加大对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作中恶意串通招投标、套取挪用有关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完善联合信用惩戒机制，对违法失信行为进行曝光惩戒，形成有力震慑。

（五）加强项目保障。对已申办的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项目，其他业主应当提供必要的施工便利。对恶意阻挠、破坏更新电梯施工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理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附件：1．宿州市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作专班名单

　　　2．宿州市15年以上住宅老旧电梯清单

名词解释

住宅老旧电梯，一般是指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批准建设的住宅类、列入特种设备目录、自安装监督检验合格之日起达到或超过15年的电梯。

使用单位，是指《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第八十五条和《安徽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单位。

老旧电梯维修，是指用新零部件替换原有零部件，或者对原有零部件进行拆卸、加工、修配，但不改变电梯原性能参数与技术指标的活动；老旧电梯改造，是指采用更换、调整、加装等作业方法，改变原电梯主要受力结构、机构（传动系统）或控制系统，致使电梯性能参数与技术指标发生改变的活动；老旧电梯更新，是指拆除原有电梯，重新安装新电梯的活动。　

附件1

宿州市住宅老旧电梯维修改造更新

工作专班名单

召 集 人：吴绪峰  市政府副市长

副召集人：郑  超  市政府副秘书长

姚爱洋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王景新  市房管中心主任

高  杨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邹海军  埇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成    员：孙  健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孙书仁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刘  翀  市财政局（国资委）副局长
赵宏伟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杨泽好  市数据资源局副局长

张  智  中国人民银行宿州市分行副行长

陈旭华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宿州监管分局副局长

刘  影  市房管中心城市综合开发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承担专班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孙健兼任。蔡敏萌（市发展改革委投资科科长）、李鹏飞（市财政局（国资委）税政条法科科长）、沙倩倩（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建科四级主任科员）、王帆（市市场监管局特设科科长）、梅赛（市数据资源局热线管理科副主任）、王景甫（中国人民银行宿州市分行货币信贷科科长）、马婉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宿州监管分局保险机构监管科副科长）、蔡城城（市房管中心物业科一级科员）任办公室成员。

附件2

宿州市15年以上住宅老旧电梯清单

	区域
	使用单位名称
	监督检验日期
	设备使用地址
	数量（台）

	埇桥区
	安徽壹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03月30日
	宿州市银河一路河畔一号小区
	12

	
	宿州晨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04月17日
	宿州市磬云路光彩太阳城小区
	3

	
	宿州晟泰物业有限公司
	2009年05月21日（3台）

2009年12月01日（3台）
	宿州市北关新城华地北院
	6

	
	宿州市广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04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师专南路金穗小区
	4

	
	宿州市皓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06月19日
	宿州市汴河西路92号林泉苑小区
	9

	
	宿州市恒昌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02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纺织中路鸿儒世家小区
	2

	
	宿州市恒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7年06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西昌南路现代嘉苑小区
	7

	
	宿州市淮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11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顺河路与东昌路交汇处尚街国际新天地
	10

	
	宿州市金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04月01日
	宿州市汴河路亿龙大厦
	2

	
	宿州市康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5月20日
	宿州市埇桥区建设北路北苑世家小区
	13

	埇桥区
	宿州市科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07月01日
	宿州市银河一路瞰景苑小区
	4

	
	宿州市凌枫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05年05月01日
	宿州市浍水路市府巷南凌枫大厦

住宅楼
	1

	
	宿州市万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5年03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大河南街金桂佳苑小区
	2

	
	宿州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5年01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汴河路裕城街路

裕城花园
	8

	
	宿州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05月01日
	宿州市淮河西路光彩美庐奥城小区
	2

	
	宿州市一诚物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10月15日
	宿州市银河三路华电生活小区
	12

	
	宿州市埇桥区东关街道大泽社区居民委员会
	2003年10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汴河中路152号

金茂大厦
	2

	
	宿州市埇桥区嘉世盛双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
	2004年12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胜利路明丽大厦
	2

	
	宿州市卓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06月01日
	宿州市汴河路财富广场小区
	12

	
	宿州中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09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北关新城淮海景观楼
	19

	
	宿州阳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04月19日
	宿州市埇桥区汴河东路紫来嘉园
	6

	
	宿州中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12月01日
	宿州市埇桥区银河一路

新城华地小区
	26

	经开区
	宿州市琦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8年7月01日
	众德祥福园小区
	2

	
	宿州市琦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9年6月01日
	众德祥福园小区
	2

	萧县
	明光市福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萧县分公司
	2009年09月10日
	萧县龙城镇中山路世纪家苑小区
	2

	合计170台


